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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批复

的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2019年 5月 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8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2020 年 2 月 14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

八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

调整业务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21）《关

于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34）《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6）

《关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0）。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700号，以下简称“批复”），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通过设立山证（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山证资管”）从事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山证资管注册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 5亿元人民币，业务范围

为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股东名称及出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额、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出资比例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 100% 

上述出资中，公司的出资为现金出资。 

二、山证资管设立后，应当将股东制定的公司章程报住所地证监

局备案。 

三、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完成山证资管组建工作，足额缴付

出资，选举董事、监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四、核准公司自身减少证券资产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业务。公司应当认真落实相关业务了结计划安排和平稳处理现有客

户相关事项的方案，做好相关业务清理和移交工作，平稳处理现有客

户相关事项，确保客户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妥善安置员工，维护社会

稳定。 

五、公司应当自本批复下发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

山证资管的工商设立登记工作。 

公司、山证资管应当自换领或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5 日内，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换发或申请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山证资管在取得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前，不得以该名称对外开展业务。 

六、山证资管开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应当按照诚

实信用原则认真履行职责，与公司其他业务之间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

制度，严格自律，规范运作，防范利益输送，加强公平交易管理，切

实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七、山证资管组建中如遇重大问题，须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山

西、上海证监局。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办理山证资管设立相关事宜，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5月 26日 

 


